附件2

关于《北京市支持校企合作平台建设工作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以下统称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据《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要求，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计划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北京市支持校企合作平台建设工作措施》（以下简称《工作措施》），不断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二、起草过程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会同相关部门梳理重点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合作平台有关情况，组织高校院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吸纳多方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工作措施》。
三、主要内容
《工作措施》共四大部分，即支持对象、支持条件、支持内容以及附则，说明如下：
（一）支持对象。明确“校企合作平台”的定义和职能，是由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的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产业研究院等科研创新及成果转化平台。核心职能是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有效汇聚校企创新资源，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体系，推动科研攻关与创新成果高效转化。
（二）支持条件。规定了须同时满足的标准，一是有稳定的合作基础。校企合作平台须经高校院所有关管理办法认定，高校院所与企业签署共建协议，合作期限原则上应不少于3年。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法人单位等合作实体参照上述要求执行。二是有充分的经费投入。由企业“出资、出题”，高校院所“出团队、出技术”。企业出资包括资金、设备、软件等科研资源和条件。三是有明确的产业方向。原则上应符合本市高精尖产业领域布局，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和低碳环保等重点产业，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空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六代移动通信、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四是有健全的运行机制。原则上应由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同管理，建立平台管理、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协同机制。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共同指导重大任务攻关。通过双聘互聘等人员交流机制，建立联合科研攻关团队。
（三）支持内容。拟定四条具体举措，一是支持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通过科研立项，采取事前补助方式，资助产学研深度合作项目。根据合作企业实际投入经费情况，对平台建设单位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资金支持。二是支持申报市级科技创新平台。对符合条件的，支持其申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概念验证、共性技术等创新平台。三是支持硕博士研究生培养。针对支撑重点产业发展、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成效突出的校企合作平台，在硕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推免指标、建设经费等方面给予共建高校重点支持。四是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支持将校企合作平台符合条件的创新成果纳入“三新”产品推荐目录，并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进行路演交易。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选用平台产出的创新药物和医疗器械，将符合条件的纳入市属医院带量采购范围和《中关村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目录》。
附则部分提出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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